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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吉 安 市 委 办 公 室
吉办字〔2016〕122 号

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吉安市道德模范礼遇帮扶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井冈山管理局，井冈山经开区党工委和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庐陵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，市委各部

门，市直各单位，各人民团体：

经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，现将《吉安市道德模范

礼遇帮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吉安市委办公室 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9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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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安市道德模范礼遇帮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根据中央文明办有关文件和《省委办公厅、省政

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江西省道德模范礼遇帮扶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赣办字〔2016〕30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礼遇帮扶目的

通过建立完善礼遇帮扶道德模范的常态长效机制，进一

步树立好人好报、德行天下的价值导向，更好地发挥道德模

范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放大正能量，弘扬新风正气，推动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。

第三条 礼遇帮扶对象

礼遇对象：吉安推荐获评或吉安籍的历届全国道德模

范、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、江西省道德模范，历届吉

安市道德模范（以下简称道德模范）。

帮扶对象：道德模范（或直系遗属）中生活困难者。生

活困难的具体界定是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；身患重大疾病或

严重伤残、医疗费用支出巨大造成生活困难的；因道德模范

去世，家庭生活困难的；遭遇重大意外事故造成生活困难的；

其他特殊困难需要提供帮助的。

第四条 礼遇方式和程序

（一）礼遇方式

1.庆典活动礼遇。在重大节庆日，各级党委、政府或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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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邀请道德模范参加有关庆典活动，将道德模范作为领

导走访慰问的重点对象。

2.参观游览礼遇。市内国家 3A 级以上景区（点）对道

德模范本人实行免费参观游览。

3.医疗保健礼遇。全市范围内的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

构，为军人、残疾人设立的优先挂号窗口加挂“道德模范”

标识，同时为道德模范本人提供优先安排床位待遇。道德模

范每 2 年由所在单位或乡(镇、街道)安排一次体检，体检费

用由所在单位或乡(镇、街道)承担。

4.公共交通礼遇。道德模范本人在工作或生活所在地免

费乘坐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。

5.劳动就业礼遇。非因法定事由、非经法定程序，生产

经营正常的企事业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关系，特殊情况需安排

道德模范下岗的，必须报市道德模范评选主办方批准。

（二）礼遇程序

1.以市文明委名义给道德模范颁发礼遇卡。

2.庆典活动礼遇由各级文明办提出建议，地方党委、政

府或相关部门统筹安排。

3.道德模范凭礼遇卡享受医疗保健、参观游览及公共交

通礼遇。

4.其他礼遇方式由道德模范本人提出申请，相关部门按

规定办理。

第五条 帮扶方式和程序

（一）帮扶方式



- 4 -

1.资金帮扶。根据道德模范困难程度和荣誉等级，一次

性给予 5000-10000 元的帮扶资金。

2.就学帮扶。道德模范及其子女属于高中阶段学生的，

免交学杂费，并优先享受助学金补助政策；市、县两级教育

主管部门要为其子女入托入学提供便利。

3.医疗帮扶。对符合参保条件、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，

其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，由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予

以补助。

4.低保帮扶。符合城乡低保或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条件的

道德模范（或直系遗属），由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按

规定程序优先办理。

5.志愿帮扶。对生活特别困难、生活无法自理或急需提

供援助的道德模范（或直系遗属），由各级文明办协调文明

单位结对帮扶，并协调志愿者组织或通过向社会招募志愿者

为其进行志愿服务。

6.就业帮扶。对符合条件且有就业能力但尚未就业的道

德模范，按规定提供免费就业培训和创业担保贷款，银行在

贷款方面给予适当优惠。

7.社会帮扶。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红十字会、慈善会

等各类社会组织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（或直系遗属）给予

帮扶，见义勇为基金会对生活困难的见义勇为类道德模范

（或直系遗属）给予帮扶。

（二）帮扶程序

1.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(市、区)文明办每年底根据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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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范工作生活情况，提出拟帮扶对象名单和帮扶方式的具体

建议报市文明办。

2.市文明办审核，并报市文明委审定拟帮扶人员的名单

和帮扶方式。

3.将拟帮扶人员名单在市内主要新闻媒体上公示。

4.由各级文明办协调，落实帮扶的具体措施。

第六条 礼遇和帮扶操作细则及责任分工

1.参观游览礼遇由市旅发委负责制定具体措施，全市各

级旅游部门负责协调落实，市旅发委每年检查督促政策落实

情况并于年底前向市文明委报告礼遇落实情况。

2.医疗保健礼遇关于就诊挂号和安排床位方面，由市卫

计委负责制定具体措施，道德模范工作或生活所在地卫生计

生部门负责协调落实，市卫计委每年检查督促政策落实情况

并于年底前向市文明委报告礼遇落实情况。

3.公共交通礼遇以及其他由地方承担的礼遇帮扶待遇

由市直相关单位和各县(市、区)制定具体措施，督促落实，

并于年底前向市文明委报告礼遇帮扶落实情况。

4.所需帮扶资金由市财政解决。市文明办每年检查督促

资金落实情况并于年底前向市文明委报告帮扶情况。

5.就学帮扶由市教育局负责制定具体措施，道德模范及

其子女就学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落实，市教育局每年检

查督促政策落实情况并于年底前向市文明委报告帮扶情况。

6.低保帮扶由市民政局制定具体措施，由道德模范生活

所在地民政部门具体落实，市民政局每年检查督促政策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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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并于年底前向市文明委报告帮扶情况。

7.志愿帮扶由市文明办制定具体措施，道德模范工作或

生活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文明办负责具体落实，市文明办每

年检查督促政策落实情况并于年底前向市文明委报告帮扶

情况。

8.劳动就业礼遇帮扶，由市人社局负责制定具体措施，

由道德模范工作或生活所在地人社部门负责协调落实，市人

社局每年检查督促政策落实情况并于年底前向市文明委报

告礼遇帮扶落实情况。

9.社会帮扶由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民政局、

市红十字会、市慈善会等分别负责制定具体措施，道德模范

工作或生活所在地的工青妇等组织负责具体落实，市总工

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民政局、市红十字会每年检查督促

政策落实情况并于年底前向市文明委报告帮扶情况。

10.各地各单位帮扶礼遇情况纳入市级文明城市、文明

单位和公共文明指数考评内容。

第七条 各县(市、区)和各有关单位可参照本办法制定

本地本单位道德模范礼遇帮扶办法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解释工作由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

商市文明办具体承办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中共吉安市委办公室 2016 年 9月 27日印发


